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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政府回覆議員就「空氣質素指標檢討」提出的書面質詢 

   

 本文件回應陳淑莊議員、郭榮鏗議員和梁繼昌議員於三月十

八日發給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信件。「空氣質素指標檢討」（「檢討」）

提出收緊空氣質數指標的其中一項建議是把微細懸浮粒子(PM2.5)的

24 小時指標由目前中期目標-1(75 微克/立方米)及容許超標次數為

九次收緊為世界衞生組織(「世衞」)中期目標-2(50微克/立方米)及

容許超標 35 次。信件提出的質疑重點是容許超標次數由九次修訂為

35次是否放寬現有標準。 

 

2. 從科學角度，空氣質素指標中的污染物濃度限值和容許超出

限值次數的互相關係涉及複雜的科學和統計學分析，讓我們以事實來

簡單解說。以東涌空氣質素監測站的數據為例，2012年 PM2.5 24小時

平均濃度值高於 75 微克/立方米是九次，剛好符合現時中期目標-1

及容許超標次數九次的標準；但是濃度值高於 50 微克/立方米則有

58 次。相較於建議的新標準，空氣質素還需要明顯改善，即是以世

衞中期目標-2 為基準，把超標次數由 58 次減至 35 次才可達標。所

以檢討建議的新指標絕對比現時的指標嚴格。 

 

3. 信件的附件引用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 2011 年進行的研

究，指出即使收緊污染物濃度限值的指標，但若同時容許增加超標次

數，會增加健康風險。據我們了解，就 PM2.5的指標方面，該研究是根

據 2008 年的空氣質素監測數據，再以統計學的推算方法估算在採用

世衞中期目標-1(75 微克/立方米)為 24 小時指標，在指標濃度限值
不變下，符合不同超標次數時相對應的年均濃度，從而比較不同超標

次數對健康風險的影響，而檢討的建議是同時收緊指標濃度限值，因

此不能把該研究的結果與建議的指標比較。 

 

4. 由於檢討是以 2015 年為基準以及 2025 年為目標年，故此沒

有 2020年的數據。就議員要求的 2025年的空氣質素模型評估結果得

出的 PM2.5的 24小時平均濃度的預計超標次數，請參看表一。2015年

的數據亦一併列出，以便比較 2015年至 2025年空氣質素的預測改善

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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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：2015和 2025年 24小時 PM2.5平均濃度的超標次數 

情景 

超出限值次數# 

(是否達標) 

2015 2025 

a.當 PM2.5空氣質素指標 24小時平均濃度 75微

克/立方米、「可容許超標次數」為 0次 

21 

(否) 

8 

(否) 

b.當 PM2.5空氣質素指標 24小時平均濃度 75微

克/立方米、「可容許超標次數」為 9次 

21 

(否) 

8 

(是) 

c.當 PM2.5空氣質素指標 24小時平均濃度 75微

克/立方米、「可容許超標次數」為 35次 

21 

(是) 

8 

(是) 

d. 當 PM2.5空氣質素指標 24小時平均濃度 50

微克/立方米、「可容許超標次數」為 0次 

56 

(否) 

33 

(否) 

e. 當 PM2.5空氣質素指標 24小時平均濃度 50

微克/立方米、「可容許超標次數」為 9次 

56 

(否) 

33 

(否) 

f. 當 PM2.5空氣質素指標 24小時平均濃度 50

微克/立方米、「可容許超標次數」為 35次 

56 

(否) 

33 

(是) 

#  相關數值是按照空氣質素模擬結果本港最大超標次數。 

 

5. 表一顯示，預計實施各項減排措施後，PM2.5的 24小時平均濃

度無論在世衞中期目標-1及中期目標-2的標準下，2025年的預測超

標次數均會少於 2015 年相應標準下的超標次數，因此健康風險將會

得到改善。表一亦顯示，若果把空氣質素指標 24 小時平均濃度維持

在 75 微克/立方米，卻把容許超標次數由九次修訂為 35 次，的確是

無需改善空氣質素也可達標。但這個並不是檢討的建議，不過可能有

一些人會誤以為這是檢討的建議。 

 

6. 至於來信提出是否可以在不同地區訂立不同的可容許超標次

數，世衞《空氣質素指引》(「《指引》」)第八章指出「世衞建議的空

氣質素指引適用於所有市民可接觸空氣污染的地區，從而保障整體人

口的健康」。因此，在不同地區採用不同的指標並不符合世衞《指引》

的建議。 

 

7. 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(「《條例》」)第 7A條規定，環

境局局長須每五年最少檢討指標一次。我們會按既定機制進行檢討，

檢視收緊指標的可行性，當中包括指標的濃度水平及其可容許的超標

次數，按照世衞《指引》循序漸進的達致世衞最終標準，以保障公眾

健康。 




